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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朝陽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以下簡稱本系)為落實學術自律，確保碩士學位論文品質並符

合專業領域，依據「朝陽科技大學博、碩士學位論文品質及專業檢核要點」，訂定「朝

陽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碩士學位論文品質及專業檢核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依據本校「朝陽科技大學博、碩士學位論文品質及專業檢核要點」第二點辦理，本系應

成立系級學位論文審查委員會，系主任為召集人，並邀集至少二位以上專任教師組成，

確保學位論文品質，審議項目包括：學位論文題目、學位論文計畫書、學位論文初稿、

學位考試委員資格等事項。 

三、 本系辦理學位論文品質及專業檢核項目，依學位考試辦理流程，分為提交學位論文題目

(含摘要)、提交學位論文計畫書(或前三章)、檢附學位論文初稿申請學位考試、進行學

位考試、提送學位論文等階段，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 提交學位論文題目(含摘要)階段： 

碩士生須提交「碩士論文題目(含摘要)審查申請表」，經本系學位論文審查委員會

審視學位論文題目及摘要方向與本系教育目標及專業領域是否相符。需於申請學位

考試前 2個月前完成。 

(二) 提交學位論文計畫書(或前三章)階段： 

    碩士生須提交「碩士論文計畫書(或前三章)審查申請表」，經本系學位論文審查委

員會審視學位論文計劃書或前三章方向與本系教育目標及專業領域是否相符。需於

申請學位考試前完成。 

(三) 檢附學位論文初稿申請學位考試階段： 

碩士生提交之碩士學位考試之申請表需檢附學位論文初稿及其論文原創性比對結

果報告，經指導教授檢核確認學位論文初稿內容符合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與專業

領域之學術或專業實務相關，並且學位論文初稿之原創性比對報告總相似度指標以

不超過 30%為原則。且經指導教授簽名確認未有抄襲疑慮，始得提出碩士學位考試

之申請。若學位論文初稿未符合前述檢核結果，指導教授應要求碩士生修改其論文

直到符合前述檢核結果，始得提出碩士學位考試之申請。 

(四) 進行學位考試階段： 

(1)學位考試委員之推薦及遴聘，依本校博、碩士學位考試辦法第六條辦理；遴聘

符合第六條第三款及第四款特殊條件者，應提列該委員之成就表現並經系務會

議審查通過後聘任。 

(2)學位論文口試一星期前，研究生須將經論文原創性比對系統比對之口試論文比

對結果報告，提供指導教授與口試委員審閱。 

(3)口試委員須於學位考試評分表上確認口試論文之比對結果是否符合規定要求。 

(五) 提送學位論文階段： 



(1)通過碩士學位考試之研究生辦理畢業離校時，另需繳交畢業論文之「檢附論文

原創性比對相似度結果」，並且經指導教授簽名確認畢業論文之原創性比對相似

度以不超過 30%為原則，方得畢業離校。 

(2)本系依「學位授予法」規定，以公開為原則，如需申請延後公開者，須提交系

務會議決議之。 

四、 如有學位論文與專業不符合、提供不實之學位論文比對結果報告，或者學位論文有抄襲

之檢舉案件時，經查證屬實者，系所得視案情之輕重，限縮涉入檢舉案件教師之指導學

生人數，或者在一年內停權不得擔任新生論文指導教授及共同指導教授，以茲懲戒。 

五、 通過碩士學位考試之研究生且已授予學位者，如有學位論文與專業不符合、提供不實之

學位論文比對結果報告，或者學位論文有抄襲之檢舉案件時，經查證屬實者，依校規定

辦理。 

六、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辦理。 

七、 本規定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送教務處備查，修正時亦同。 


